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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13-2-176-003

香港某开发公司诉魏某乙、胡某、香港某科技公司、深圳某科

技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

——针对公司高管的保密措施认定；客户名单经营秘密侵权案件中停止

侵害责任的适用

关键词 民事 侵害商业秘密 公司高管 客户信息 保密措施 停止侵

害

基本案情

魏某甲与魏某乙系兄弟关系，胡某为魏某乙的配偶。香港某开发公

司于2004年在香港成立，魏某甲、魏某乙二人分别持股70%、30%，魏某

甲、魏某乙及胡某均为公司董事。深圳某开发公司于2007年在深圳成立

，魏某甲、魏某乙分别担任董事长、总经理。香港某开发公司主要负责

国外客户的销售，深圳某开发公司负责产品研发、制造及中国内地客户

的销售。

2011年9月，香港某科技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，魏某乙、胡某为董事

，胡某为唯一股东。2011年12月，深圳某科技公司在深圳注册成立。魏

某乙在深圳某开发公司任职期间，于2011年11月向香港某开发公司的客

户之一美国苹某公司发送邮件，称其和香港某开发公司的所有关键人员

将转移到香港某科技公司，并在附件中附有报价单。后魏某乙、胡某于

2011年12月向深圳某开发公司提出辞职。魏某乙自认，香港某科技公司

、深圳某科技公司与香港某科技公司的客户美国苹某公司、美国思某公

司发生交易至今。

2012年，香港某开发公司、深圳某开发公司在香港起诉魏某乙、香

港某科技公司及胡某违反守信责任、忠诚责任、保密责任、不诚实协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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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假冒香港某开发公司。香港某开发公司又于2019年提起本案诉讼，主

张魏某乙、胡某、香港某科技公司、深圳某科技公司侵害了其客户名单

及技术秘密，要求共同赔偿损失1700万元。

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0日作出（2019）粤03民初

1122号民事判决：驳回香港某开发公司的诉讼请求。宣判后，香港某开

发公司不服，提出上诉。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1日作出

（2021）最高法知民终312号民事判决：撤销一审判决，改判魏某乙、胡

某、香港某科技公司、深圳某科技公司赔偿香港某开发公司经济损失

300万元及为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2万元。

裁判理由

法院生效裁判认为，法律规定“保密措施”要件，主要是为了强调

权利人需将保密的主观意愿客观化，但并不意味着要求该保密措施万无

一失、必须严格具体到与其所要求主张保密的内容一一对应。香港某开

发公司在本案中所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系客户名单，涉及客户需求种类

、报价原则等交易习惯、意向的深度信息，是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核心

资源，在工作中接触该信息的人员，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理应知晓相关

客户信息应属秘密信息。魏某乙、胡某作为香港某开发公司和深圳某开

发公司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更应基于诚信原则对两公司的商业秘密

负有保密义务。深圳某开发公司、香港某开发公司为保护其商业秘密

，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；尤其是魏某乙还曾代表深圳某开发公司与员

工签订保密协议，其本人也从深圳某开发公司领取保密费。魏某乙以未

单独与香港某开发公司另行签订保密协议为由主张未采取保密措施，不

能成立。

魏某乙在香港某开发公司、深圳某开发公司任职期间就筹备成立新

公司，并向美国苹某公司致信要求其更换供应商为新公司，该行为明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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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当，可以认定魏某乙代表香港某科技公司、深圳某科技公司将香港某

开发公司有关美国苹某公司、美国思某公司的项目进行了转移。魏某乙

、胡某离职后，以香港某科技公司、深圳某科技公司名义从事治具行业

的经营活动，并与美国苹某公司、美国思某公司发生业务交易。魏某乙

、胡某违反保密义务，向香港某科技公司、深圳某科技公司披露并允许

使用其所掌握的香港某开发公司的客户名单经营秘密，香港某科技公司

、深圳某科技公司不当使用了上述经营秘密，魏某乙、胡某及香港某科

技公司、深圳某科技公司共同侵害了香港某开发公司的商业秘密。

与普通民事侵权案件中的停止侵害责任不同，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

的停止侵害民事责任通常需要设定期限。尤其是商业秘密中的客户名单

，其不同于技术秘密，客户名单的载体通常不会通过销售等方式公之于

众，要求被诉侵权人停止侵害的时间持续到公众知悉时，在某种程度上

相当于给与客户名单无限期保护，是对交易自由的不合理限制，不利于

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。并且，客户名单中所包含的客户交易习惯、

意向、价格等信息，他人亦可以通过花费时间和投入等正当手段从公共

领域合法获得，禁止侵害该经营秘密的核心在于禁止侵权人利用该经营

秘密作为“跳板”损害权利人的竞争优势。因此，判决停止侵害经营秘

密时，应考虑该经营秘密领先优势的可能持续时间。如果被诉侵权人已

经离开原单位较长时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，客户

信息的价值和带来的竞争优势已经明显减弱甚至消失，那么再判决其停

止与客户名单中的客户进行交易就失去了必要性和时效性。本案中，魏

某乙自2011年12月从香港某开发公司辞职，开始运营香港某科技公司、

深圳某科技公司至今已十年有余，而香港某开发公司所主张的客户名单

信息系形成于魏某乙离职之前，在此十余年期间，客户名单中所包含的

客户交易习惯、意向、价格等信息带来的竞争优势早已减弱甚至消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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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再限制香港某科技公司、深圳某科技公司停止与相关客户名单中的客

户进行交易既无必要，也不合理，故对香港某开发公司要求停止侵害的

主张，不再支持。

裁判要旨

1.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公司仅与普通员工签订有保密协议

，未单独与其签订保密协议为由，主张保密措施不成立的，人民法院一

般不予支持。

2.禁止侵害客户名单经营秘密的核心在于禁止侵权人利用该经营秘

密作为“跳板”，节省以正当方式获取该经营秘密信息所应付出的时间

、金钱成本，从而削弱权利人的竞争优势。被诉侵权人已经离开原单位

较长时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，其在原单位掌握的

经营秘密所能带来的竞争优势已经明显减弱甚至消失的，人民法院可以

视情不再判决停止使用该经营秘密。

关联索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第9条第1款第3项、第3款、第

4款（本案适用的是1993年12月1日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

争法》第10条第1款第3项、第2款、第3款）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

的规定》第1条、第5条、第6条、第10条、第17条

一审：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9）粤03民初1122号民事判

决（2020年7月10日）

二审：最高人民法院（2021）最高法知民终312号民事判决（2023年

12月11日）

 

本案例文本已于2024年2月26日作出调整


